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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为全面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规范涉企执法检查行为，

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依法行政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

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9号）和《安全生产年度监督

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等规定，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强化日常监督检查质效。按照“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的原则，将风险等级高、生产规模大、有事故“前科”的企业纳入

重点检查计划。坚持严格执法、精准执法、规范执法，依法该严

则严、当宽则宽，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二）强化重点时段联动执法。健全联动执法机制，在全国

两会、中秋国庆、春节等重点时段，会同市、县应急管理部门联

合检查的方式，发挥执法业务骨干和专家技术支撑作用，开展解

剖式示范执法，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质效，推动重大事故

隐患动态清零。

（三）强化重点领域专项执法。紧盯危化领域涉“两重点一

重大”、化工医药企业、工贸领域金属冶炼、铝加工、涉粉涉爆、

涉有限空间等企业，非煤矿山领域易发生的非法违法开采、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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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以采代建、未按设计施工等问题，开展专项执法，以末端

执法推动前端治理，促进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四）强化群众举报投诉核查。健全高效畅通的安全生产举

报渠道，规范举报受理与核查环节，构建举报工作纵向、横向协

作机制。严查重大事故隐患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举报，涉嫌

犯罪的，依法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强化举报信息数据分析应用，

针对举报集中区域和行业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及时防范化

解安全风险。

（五）强化线上监管赋能执法。积极探索非现场执法，依托

“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和“应急宝”APP等，对重大风险点、重大危

险源、重大事故隐患线上监管，对预警系统故障、报警处理不当、

设备超限运行、人员违规操作、隐患久拖不改等情况智能识别，

依据推送的异常提醒，构建“线上监管+线下核实”的执法新模式，

推动监管执法全时段、高质效。

（六）强化“互联网+执法”应用。严格落实应急管理部关于

“互联网+执法”系统应用工作要求，推动执法检查全过程上线入

网，及时同步上传、办结归档执法检查信息，推动系统应用覆盖

率和线上执法办案率达到 100%。加强执法案例报送的调度统计，

确保全县执法案例报送率和合格率全部达到 100%。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县应急管理局承担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持有执法证人员 17

人，纳入 2026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行政执法人员 14人，占在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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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82.3%。

（一）总法定工作日 3472天。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 规

定的法定工作日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的乘积。

总法定工作日：3472 天=法定工作日 248 天×行政执法人员

14人。

（二）其他执法工作日 1800天。其他执法工作日，是指开

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

处理、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

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培训、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

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等所占用的工作日。

参照前 3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以及今年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变化和开展安全生产考核、明查暗访等工作实际，确定 2026 年

其他执法工作日为 1762天。

（三）非执法工作日 980天。非执法工作日，是指机关值班、

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参

加党群活动、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

工作和事项所占用的工作日。

参照前 3 个年度的平均测算值及今年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变

化的实际情况，确定 2026年非执法工作日为 980天。

（四）监督检查工作日 692天。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安全

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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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 3472 天-其他执法工作日

1800天-非执法工作日 980天=692天。

三、检查安排

按照分级分类、突出重点的原则，重点对辖区非煤矿山、“两重

点一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金属冶炼、涉粉涉爆、涉有限空间

等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结合监管执法工作实际，2026年度，共

计划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81家。

（一）重点检查安排。2026 年度，县级重点检查生产经营

单位 53家，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 65.4%，其中危化 25家、非

煤矿山 2家、工贸 26家。

（二）一般检查安排。主要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的

方式开展。2026年度，一般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28家，占年度

监督检查计划的 34.6%，其中一般化工、医药 16家、工贸 12

家。

四、工作要求

（一）严密组织实施。各有关股室要高度重视，强化协作配

合，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执法计划。合理编制监督检查

计划，与上级应急部门监督检查计划相互衔接、重点覆盖。积极

配合上级应急部门执行好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强化联合执法、观

摩执法，严格控制执法检查频次。

（二）规范执法检查。全面实行“扫码入企”和执法检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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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告知”，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处罚决定要在作

出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公开。对纳入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做到

监督检查覆盖率、问题隐患整改复查率、违法行为查处率、“互

联网+执法”系统录入率达到 100%。

（三）深化服务理念。树牢执法为民理念，开展“一企一策”

精准执法，坚决避免“打卡式”“交差式”执法。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主动提供整改指导和释法说理。推行包容审慎执法，落实不予处

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不予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四项清单”

制度。

（四）严肃作风纪律。深化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做到廉洁执法、公正执法。加强执法人员和专家管理，

严格遵守《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切实做到“五个严禁”“八

个不得”。强化执法监督，畅通群众反映渠道，对执法人员违纪

违法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1.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股监督检查计划表

2.安全生产基础股监督检查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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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行业领域 时间安排 检查频次

一、重点检查单位（25家）

1 焦作懋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清化镇街道 危化生产

第一季度

1次

2 焦作新景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区 危化生产 1次

3 博爱新开源制药有限公司 经开区 危化生产
第二季度

1次

4 焦作市增氟科技有限公司 柏山镇 危化生产 1次

5 焦作市润华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
磨头镇 危化生产

第三季度
1次

6 博爱广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开区 危化生产 1次

7 焦作市广兴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经开区 危化生产

第四季度

1次

8 焦作市新科资源综合利用研

发有限公司
清化镇街道 危化生产 1次

9 河南翔大化工有限公司 磨头镇 一般化工

第一季度

1次

10 焦作市瑞宝丰生化农药有限

公司
月山镇 一般化工 1次

11 博爱县富超树脂制品厂 金城乡 一般化工 1次

12 焦作市馨之源科技有限公司 孝敬镇 一般化工 1次

13 焦作市鸿之源新材料有限公

司
金城乡 一般化工

第二季度

1次

14 焦作市红霞洗化制品有限公

司
金城乡 一般化工 1次

15 博爱县仁恒颜料有限公司 柏山镇 一般化工 1次

16 焦作市点点发食品添加剂有

限公司
柏山镇 一般化工 1次

17 博爱县大自然气体供应站 清化镇街道 仓储经营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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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博爱县新星明矾厂 柏山镇 一般化工

第三季度

1次

19 焦作市金鸡矾业有限公司 柏山镇 一般化工 1次

20 博爱惠丰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清化镇街道 一般化工 1次

21 焦作市永恒防腐科技有限公

司
许良镇 一般化工 1次

22 博爱县金农丰高科农业有限

公司
柏山镇 一般化工

第四季度

1次

23 博爱县田园农化厂 月山镇 一般化工 1次

24 河南鼎昌药业有限公司 经开区 一般化工 1次

25 焦作广瑞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经开区 一般化工 1次

二、一般检查单位（16家）

采取“双随机”方式抽查 16家危化经营企业，每季度检查 4家，检查频次为每年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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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行业领域 时间安排 检查频次

一、重点检查单位（28家）

1 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馒头山石

灰石矿）
寨豁乡 非煤矿山 第一季度 1次

2 河南英利特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区 机械 第一季度 1次

3 河南中汇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经开区 机械 第一季度 1次

4 博爱县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清化镇 机械 第一季度 1次

5 博爱县金环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孝敬镇 机械 第一季度 1次

6 河南匠心木业有限公司 许良镇 轻工 第一季度 1次

7 焦作市乐味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城乡 轻工 第一季度 1次

8 焦作市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 磨头镇 危化经营 第二季度 1次

9 博爱县狄林永合铸件加工厂 许良镇 机械 第二季度 1次

10 博爱县晟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良镇 机械 第二季度 1次

11 焦作市德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良镇 机械 第二季度 1次

12 焦作市保程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山镇 轻工 第二季度 1次

13 河南亿水源净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开区 建材 第二季度 1次

14 河南素洁日用品有限公司 鸿昌街道 纺织 第二季度 1次

15 河南鑫泰新合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磨头镇 危化经营 第三季度 1次

16 博爱县纬五铸造厂 许良镇 机械 第三季度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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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博爱县大航铸钢厂 许良镇 机械 第三季度 1次

18 博爱县金丰铸件厂 许良镇 机械 第三季度 1次

19 焦作实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化镇 轻工 第三季度 1次

20 博爱县博晟楼梯加工厂 许良镇 轻工 第三季度 1次

21 博爱县安氏木业有限公司 鸿昌街道 轻工 第三季度 1次

22 河南迅达爆破有限公司(博爱金隅

馒头山石灰石矿项目部) 寨豁乡 非煤矿山 第四季度 1次

23 博爱县华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磨头镇 机械 第四季度 1次

24 博爱联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柏山镇 机械 第四季度 1次

25 博爱县友城炊具有限公司 柏山镇 机械 第四季度 1次

26 博爱县同兴炊具有限公司 柏山镇 机械 第四季度 1次

27 博爱县月山镇金刀实木楼梯加工厂 月山镇 轻工 第四季度 1次

28 博爱县月山镇跬步楼梯加工厂 月山镇 轻工 第四季度 1次

二、一般检查单位（12家）

采取“双随机”方式抽查 12家工贸企业，每季度检查 3家，检查频次为每年 1次。


